


青发改〔2024〕37号


关于青阳县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
[bookmark: _GoBack]青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报来《关于申请办理青阳县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报告》(青建字〔2024〕10号)及相关材料收悉，经研究，现作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完善小区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，提升人居环境水平，原则同意《关于青阳县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,新建青阳县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。
二、项目单位：青阳县城乡建设重点工程管理服务中心。
三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：主要完善县城区12个老旧小区现状市政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及小区整体面貌进行整治，涉及住户1591户，住房109栋，总建筑面积16.7万平方米。
在小区内改造沥青路面道路50630平方米；建设小区内机动车停车场20120平方米，设置机动车充电桩278个；建设小区内非机动车停车场2814平方米，设置非机动车充电桩470个；改造给水管网6421米；改造破损落水管6903米；改造雨水管网21443米；改造污水管网20288米；改造燃气管道11240米；改造绿化面积33664平方米；改造小区照明工程1166盏；改造强弱电线路10623米；改造外墙屋面48107平方米；改造小区围墙7078米，改造楼道及小区环境21680平方米，在小区内改造垃圾收储、安防系统28套；改造消防设施77套等基础设施。
四、项目计划建设总投资约12700.27万元，资金来源：申请中央投资及地方财政资金配套解决。
五、项目地址：青阳县城区。
六、项目代码：2401-341723-04-01-988730。
七、项目支持性文件：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《关于青阳县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审查及规划选址意见的函》(青自然资规函〔2024〕18号)、青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告知承诺表》。
八、项目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，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要全部进行招标。
接文后，请项目单位依法办理用地、安全生产、水土保持等相关手续，争取早日建成发挥效益。
此复。


青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4年1月18日















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县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
分局、统计局，蓉城镇人民政府
